浙江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保密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管理，维护国家秘密安全，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和《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结合我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管理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是指比例尺等于小于万分之一，秘密级以上的地形图以及其他由省测绘局管理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境内负责制作、索取、提供、使用、保管、销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所有机关、单位。
    第四条 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保密管理，遵循严格管理、严密防范、确保安全、方便工作的原则。
    第五条 省测绘局负责全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管理工作。
    省测绘局授权省测绘资料档案馆负责全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接收、搜集、整理、储存、提供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保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同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保密工作。
    第七条 各市、县（市、区）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需要索取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单位的审核、开具《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发放《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文本和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使用、保管的日常监管工作。
    省级有关部门负责直属单位索取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审核、开具《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发放《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文本和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使用、保管的日常监管工作。
    第八条 索取使用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单位（下称使用单位）应当做到：
    （一）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纳入本单位的保密事项；
    （二）建立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保密制度，完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索取、登记、入库、借用、审批手续，并有专人负责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索取、保管和保密管理工作；
    （三）有归口管理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职能部门和存储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库房、设施和保密防范设备。 
    第二章 索取与提供
    第九条 使用单位要指定专人凭本单位行政介绍信和需要使用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有关证明材料向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省属单位按系统向省级有关部门，外省转函单位和本省无测绘成果归口管理部门的省、部属单位向省测绘局）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提供条件的，由审核部门出具《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并发给《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文本。
    《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文本由省测绘局统一制定。
    第十条 使用单位凭《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须盖公章）以及有关证明材料，由本单位负责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索取、管理的人员到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办理有关手续，签订《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索取国家秘密测绘成果。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使用单位凭《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及有关证明材料，先到省测绘局办理有关手续。
    （一）需要索取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比例尺等于小于1：1万）、平面、高程控制成果的覆盖范围大于或等于一个县级行政区域的；
    （二）需要对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或者使用测绘成果过渡产品的；
    （三）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减收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使用费的。
    第十二条 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核对《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等有关材料后，符合提供条件的，与使用单位签订《浙江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按国家规定收取测绘成果使用费，提供国家秘密测绘成果。
    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在提供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时，应对每份国家秘密测绘成果逐一编号，并详细填写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提供清单。
    第三章 使用与销毁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索取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应先在本单位档案（资料）室入档。严禁未经入档直接使用。
    第十四条 使用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借用手续后方可使用。使用人员应按有关保密规定妥善使用和保管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严防失、泄密，并在借用期限内按时归还。借用时间超过3个月的，使用单位档案管理人员要督促使用人员办理续借手续。
    第十五条 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未经省测绘局许可，不得擅自复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转让或转借。确需复制的，必须经省测绘局批准，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厅字[2000]58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复制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按原密级管理。
    第十六条 存有、使用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计算机不得与互联网联接，不得擅自复制刻录。储存有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计算机必须按照有关涉密计算机保密管理规定，指定专人管理，设置开机口令，并定期更换口令，确保数据的安全。
    第十七条 规划、设计等以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为载体的项目，使用单位在上交或移交其成果时，应将作为载体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清点、登记、造册，并办理移交手续。接收单位应按国家秘密载体的保密规定管理。
    第十八条 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已失去使用价值的应当及时销毁。销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应当经本机关、单位主管领导审核批准，按规定进行登记、造册和2人以上监销，并报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备案。
    第十九条 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确需向境外的组织、机构、人员提供使用机密级、秘密级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须经省测绘局审查批准，并将批件报省保密局备案。需携带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出境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经省测绘局审查批准并到市（地）级以上保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携带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出境的手续。
    个人、民营企业需要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由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技术处理，省测绘局审查批准后方可索取、使用。
    第二十条 使用单位发现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测绘或保密行政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作出处理。

    第四章 保密教育与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级测绘、保密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保密宣传，做好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索取、提供、使用、保管等岗位工作人员的上岗、在岗及离岗的保密教育培训工作。
    第二十二条 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每年年底按行政区域将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提供清单分别寄市、县（市、区）测绘和保密行政主管部门。市、县（市、区）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次年第一季度按照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提供的清单，对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索取、使用、保管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和核对。检查、核对情况以设区的市汇总后，分别报送省测绘局、省保密局，同时抄送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和当地保密行政主管部门。
    各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对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索取、提供、使用、保管、销毁等保密管理情况进行检查，保密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给予指导和协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使用单位违反本规定，尚不够处罚，经指正仍不改正的，由省测绘局通知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暂时停止提供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待使用单位作出整改后，方可继续提供。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出具《索取测绘成果专用函》或擅自提供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单位，由省测绘局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省测绘局许可，擅自复制、转让或者转借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按《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由省测绘局或市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办理批准手续，擅自向境外的组织或个人提供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依照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发生重大国家秘密测绘成果丢失事件的，除依法处理直接责任人员外，其所在单位由省测绘局予以通报，并按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市、县（市、区）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测绘局        
                                            浙江省保密局       
